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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卫 生 经 济 学 会
粤卫经〔2025〕155 号

关于印发《2025 年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

团体标准立项申报指南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及卫生健康行业工作者：

为借标准化全面助推广东省卫生健康行业和学会高质

量发展，做好 2025 年度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，根据国家

和广东省标准化有关法律法规，以及《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

<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>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要求，广东省卫生

经济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特制定本年度团体标准立项申

报指南。欢迎各单位，以及热心卫生健康行业标准化建设的

专家学者、实践工作者积极申报。

此致！

附件：

1．2025 年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团体标准立项申报指南

2. 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

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

2025 年 5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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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5 年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
团体标准立项申报指南

为了以标准化全面助推广东省卫生健康行业和学会高质量发展，

做好 2025 年度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，根据国家、广东省标准化有

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

13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(2021-2025 年)

的通知》(国卫医发〔2021〕27 号)等文件要求，结合《广东省卫生

经济学会<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>（试行）》和我省实际情况，在总结

上年工作经验基础上，特制定本年度团体标准立项指南。

一、立项原则

(一)坚持需求导向。发挥标准化工作的基础性、保障性和战略性

作用，加强高质量标准供给，为促进卫生健康行业规范化发展提供技

术支撑。

(二)坚持创新导向。以标准赋能卫生健康领域新技术、新理念、

新项目、新业态、新材料的推广和复制，助力新旧动能转换，扩大标

准的辐射范围。

（三）坚持市场导向。以满足市场需求和行业创新需要为目的，

通过标准提升竞争力和自主创新力，提升行业发展质量。

(四)坚持分类导向。协调推进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

和团体标准制定工作，推动并支持一批具有影响力，并符合相关政策

要求的团体标准转换或上升为地方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

二、申报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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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医疗服务领域

1、实施患者体验提升行动方面

建立预约诊疗规范，远程医疗规范标准，临床路径管理规范，检

查检验结果互认规范，医务社工和志愿者服务规范，多学科诊疗服务

规范，日间医疗服务规范，合理用药管理规范，优质护理服务规范，

服务对象满意度管理规范等医疗服务领域的十项制度，以及在医疗服

务便捷性方面的规范，如互联网医疗服务规范，包括在线问诊、远程

会诊、电子处方流转、药品配送等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标准化流程和质

量监管规范，医疗机构线上服务适老化建设标准与规范等。

2、实施医院管理提升行动方面

强化医院内部规范化与精细化管理的标准与规范，包括行政办公

自动化规范、后勤清洁服务规范、院感防控规范等；建立基于数据循

证的医院运营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标准与规范，提升医院运营管理水

平；建立智能监控和预警系统的标准与规范，提升医院安全秩序管理

的法治化、专业化与智能化水平；建立绿色医院建设的标准与规范，

包括节能减排、垃圾分类处理、绿色建材使用等环保要求，以及患者

和员工健康促进措施等。

3、实施管理质量评价评估方面

推进卫生评估相关领域，例如医疗设备使用评估评价规范或者标

准，药品和耗材等的三性评估评价规范（标准），信息化建设绩效评

价规范，智慧医院建设评价规范，其他卫生资源评价规范等。

(二）卫生管理领域

实施医疗质量提升行动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病案首页、医学名

词、疾病诊断编码、手术操作编码实现“四统一”等标准规范。

统一会计科目的规范化设置，预算项目的规范化设置，核算单元

（预算，或者成本责任单元）的规范化设置等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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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）卫生健康产业领域

推进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、网络与数据安全、信息共享等相关领

域标准的研制；推进中医药等领域相关标准的研制工作；推进智能医

疗设备、医疗器械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标准研制工作；推进养老服务、

老年康复护理、长期照护等老年健康服务的标准与规范。

（四）其他卫生健康服务领域方面

以上内容以外的其他卫生健康领域的标准规范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(一)总体要求

任何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均可根据立项指南提出标

准立项建议。各申报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，认真组织研究，加

强标准的前期预研究，选择研究基础较好的项目申报，最好是有课题

研究基础的，把课题研究成果转化为标准。经批准立项的标准，建议

项目原则上在 12个月内完成。适用快速程序的立项建议项目原则上

在 6个月内完成。

(二)申报内容

1. 申报文件应包含项目立项申请书、标准草案、承担单位相关

资质材料（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或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）。

2. 适用快速程序的标准立项申请书，标准文本、编制说明应达

到送审稿阶段质量要求，并提供标准起草、征求意见阶段情况报告和

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，涉及数据验证的应提供由国家认可实验室出具

的检验报告作为数据验证依据。

3.模板文件参见附件。

(三)报送方式

申报单位将纸质材料送交或快递至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。纸质材

料应与电子版内容一致，申报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提交证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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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2份。

(四)申报时间

2025 年度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全年开放受理，学会原则上分

上、下半年进行两批立项评审。

(五)联系方式

报送单位：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

邮寄地址：广州市机场路 16号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
邮政编码：510405

联 系 人：黄晓萍

联系方式：13570155669

邮 箱：1325190258@qq.com

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

2025 年 5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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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

项目名称

（中文）

项目名称

（英文）
（可选项）

制定或修订 □

制定

□修

订

被修订标准编号

牵头起草单位

参与单位

项目联系人 联系

电话

邮箱或微

信号

单位地址（邮编）

项目来源

□科研项目：（具体列明）

□委托项目：

□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：

□其它：

查新情况
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 □有 □无

标准查新报告 □有 □无

是否采用快速程

序

□否 □是：请选择 □FTP-B □

FTP-C

目的、意义或必

要性

范围和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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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外情况简要

说明

（国内外发展趋势、标准情况、技术状况等）

相关标准及法律

法规

(是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，是否存在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与相关标准

的内容异同，参考和引用标准的标准号和标准名称，法律法规依据及与之关系等)

申报单位标准化

工作基础及项目

经费、人才保障

项目实施计划

牵头单位意见

（领导签名）

盖章

年 月 日

参与单位意见

（领导签名）

盖章

年 月 日

学会意见

（领导签名）

盖章

年 月 日

注：1.选择采用快速程序，必须填写快速程序代码。FTP-B 代表省略起草阶段，FTP-C 代表

省略起草阶段和征求意见阶段，具体要求详见《采用快速程序制定国家标准的管理规定》。

2.标红字处为填表说明，不属表格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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